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关于增补采购代理机构入库的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我校采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，现决定通过公开方式增补2家采购代理机构进入我校代理库，使库内代理机构总数恢复至5家。欢迎符合条件的采购代理机构踊跃报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采购代理机构增补入库项目

入库数量：2家

服务范围：承接我校委托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类采购代理业务（具体以委托项目为准）。

服务期限：自入库协议签订之日起3年。服务期内实行动态考核，考核不合格者将予以清退。

报名资格要求

1.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政府采购代理或招标代理业务。

2.须在市级及以上政府采购网完成代理机构网上登记备案（提供备案截图）。

3.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，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4.拥有不少于5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、具备编制采购文件和组织采购活动能力的专职人员（提供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及相关资格证书）。

5.在本市（桂林市）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评标场地，并配备必要的录音录像等设施设备（提供房产证或租赁合同复印件、场地实景照片）。

6.熟悉政府采购业务，近两年内具有代理政府采购项目的成功业绩（提供委托代理协议或中标通知书等证明材料）。

7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代理机构，不得同时参与本次报名。

8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。

三、报名及提交材料要求

1.报名时间：2026年6月9日至2026年6月15日（工作日，上午9:00—12:00，下午14:30—17:00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报名地点：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总务科（地址：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会仙校区）。

3.报名方式：现场提交密封的纸质报名材料（一式五份，正本一份、副本四份），密封袋封面须注明“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增补代理机构入库报名材料”、公司名称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

4.报名材料清单（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）：

●公司简介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●政府采购网备案登记截图；

●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●办公场所证明材料（房产证或租赁合同、开评标室照片）；

●专职人员名单、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、从业资格或培训证书；

●近两年政府采购代理业绩证明材料（提供委托代理协议或中标通知书等证明材料）；

●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、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查询截图；

●服务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代理服务流程、质量保障措施、廉洁风险防控、响应时效、异议处理机制等）；

●收费标准承诺（参照国家计委计价格[2002]1980号文件及发改价格[2011]534号文件，报出代理服务费下浮率）；

○其他认为有必要提供的材料（如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获奖证书等）。

四、遴选方式与程序

1.资格审查：我校对报名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入围名单。

2.综合评审：由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组织评审小组，对入围机构进行综合评审。评审因素3.包括：公司综合实力（20%）、政府采购业绩（25%）、本地化服务及办公开标条件（20%）、服务方案及廉洁措施（20%）、收费标准优惠承诺（15%）。

4.确定入库：根据评审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确定前2名作为拟入库代理机构。评审结果在我校官网公示3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签订入库协议，正式纳入代理库。

5.特殊情况：若有效报名机构不足2家，则按实际通过资格审查的数量确定入库，并视情况另行组织补充征询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.入库代理机构实行动态管理，学校每年度组织服务质量考核，考核不合格或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取消其入库资格。

2.入库后具体代理项目的委托，学校根据项目特点、代理机构专长及考核情况等从库内选取（可采用随机抽取或择优分配方式），入库并不承诺具体项目数量。

3.本次公告的解释权归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所有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单位：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
联 系 人：吴老师

联系电话：13978332162

特此公告。

桂林市交通技工学校

2026年6月9日



